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量抽查第三方服务采购的事前询价公告

为做好全市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第三方服务采购询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泉州市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量抽查第三方服务
二、采购内容

（一）市级抽查方面：服务单位根据《泉州市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行动方案》（泉农建〔2026〕6号）以及日常质量监督工作要求，对泉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市级抽查工作，具体包括：①对全市2025年以来已竣工验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按项目个数与建设规模均不低于20%开展抽查工作，对在建项目全覆盖抽查。②抽查内容包括项目工程质量、资金拨付情况、内业资料整理等，且抽查的建设内容比例不低于30%。③负责出具抽查工作底稿、编制抽查情况报告、落实抽查问题整改复核。
三、报价供应商资格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注册的企事业单位，具有承担此项任务的能力，能够提供正式发票；

3.具有竣工验收或质量抽查经验的专业技术团队；

4.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以下有效期内的任一项资质证书：水利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农林行业(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四、文件递交要求

（一）递交文件内容

1.项目报价单（原件，报价可按亩均价格或单个项目价格上报费用，详见附件）；
2.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复印件）; 

3.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4.提供询价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询价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

5.提供询价截止时点前分别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相应的信用记录

6.具有从事该项目经历和经验者，可提供情况报告等相关证明资料；

7.提供具有承担本项目能力的服务团队的证明材料。

8.项目相关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9.请有意向者于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前将加盖公章的以上材料扫描件发送指定邮箱qzntgl@163.com或将原件寄送至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
以上递交报价材料，需加盖报价供应商公章，否则无效。 

（二）寄件要求

递交文件需密封袋封口，密封袋封面写明“泉州市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量抽查第三方服务报价材料”和贵单位名称，密封袋封面应加盖单位公章。

(三)寄件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泉州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D712，联系人：林先生，联系方式：0595-28380600。 

（四）须知

本询价公告时间从2026年4月20日至4月24日（共五个工作日）。报价单位务必于2026年4月24日前报送到我单位，逾期不候。

我局将对征集材料进行评价，形成泉州市本级询价总体情况汇总并归档保存。根据局党组会议最终确定项目最高价格后，通过财政公开招投标等法定程序公开采购。 

附件：泉州市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量抽查

第三方服务报价单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4月20日

附件

泉州市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量抽查

第三方服务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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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上述总价合计应包括完成项目以及相关税费等一切费用，报价仅作为最高限价设定参考报价，不作为后续政府采购价格的依据。


